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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 公安部关于公布《道路客运车辆禁止、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》的公告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、公安厅（局）：

　　为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等有关
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，保障旅客人身财产安全和道路旅客运输安全，现公布《道路客运
车辆禁止、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》，自2021年6月20日起施行。

　　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者、道路客运经营者应当在经营场所及售票渠道公示《道路客
运车辆禁止、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》，履行告知义务。道路旅客运输站经营者和开
展定制客运服务的班车客运经营者应当依法依规开展安全检查，强化安检人员专业素质
培训，依托成熟可靠、经济适用的安检设施设备，提升违禁物品发现能力。旅客应当自
觉遵守相关规定，配合做好安全检查。交通运输、公安等部门应当依法对道路客运安检
工作实施监督指导。

　　《道路客运车辆禁止、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》中禁止随身携带但可以在行李舱
放置（托运）的物品，旅客应当交由相关工作人员放置于行李舱或自行妥善处置，具备
条件的道路旅客运输站也可提供寄存服务，寄存期限及逾期处置方式等事项应当与旅客
协商一致。旅客拒绝配合安全检查或违反相关规定携带、托运违禁物品的，相关经营者
应当拒绝提供服务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，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，由公安机关依法
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　　军人、武警、公安民警、民兵、射击运动员等人员依法可以携带、托运枪支弹药或
管制器具的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。

　　在特定区域、特定时间，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或省级人民政府根据需要依法决定提
升道路客运车辆违禁物品查控标准的，从其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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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客运车辆禁止、限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

　　

　　一、禁止携带和托运的物品目录

　　（一）枪支、子弹及相关物品类（含主要零部件）：

　　1.军用枪、公务用枪：手枪、冲锋枪、步枪、机枪、防暴枪等以及各类配用子弹；

　　2.民用枪：气枪、猎枪、运动枪、麻醉注射枪等以及各类配用子弹；

　　3.发令枪、样品枪、道具枪、钢珠枪、催泪枪、电击枪、水弹枪等；

　　4.上述物品的样品、仿制品。

　　（二）爆炸物品类：

　　1.弹药：炸弹、手榴弹、手雷、地雷、照明弹、燃烧弹、烟幕弹、信号弹、催泪
弹、毒气弹等；

　　2.爆破器材：炸药、雷管、导火索、导爆索、震源弹、爆破剂等；

　　3.烟火制品：礼花弹、烟花（含冷光烟花）、鞭炮、摔炮、拉炮、砸炮等各类烟花
爆竹，发令纸、黑火药、烟火药、引火线，以及“钢丝棉烟花”等具有烟花效果的制品
等；

　　4.上述物品的仿制品。

　　（三）管制器具：

　　1.管制刀具：匕首、三棱刀（包括机械加工用的三棱刮刀）、带有自锁装置的弹簧
刀（跳刀）、刀尖角度小于60度、刀身长度超过150毫米的各类单刃、双刃和多刃刀
具，刀尖角度大于60度、刀身长度超过220毫米的各类单刃、双刃和多刃刀具，以及符
合上述条件的陶瓷类刀具等；

　　2.其他器具：警棍、军用或警用匕首、刺刀、催泪器、电击器、防卫器、弩、弩箭
等。

　　（四）易燃、易爆物品：

　　1.压缩气体和液化气体：氢气、甲烷、乙烷、环氧乙烷、二甲醚、丁烷、天然气、
乙烯、氯乙烯、丙烯、乙炔（溶于介质的）、一氧化碳、液化石油气、氟利昂、氧气
（供病人吸氧的袋装医用氧气除外）、水煤气等；

　　2.易燃液体：汽油（包括甲醇汽油、乙醇汽油）、煤油、柴油、苯、体积百分含量
大于75%或标识不清晰的酒精及酒类饮品、1,2-环氧丙烷、二硫化碳、甲醇、丙酮、乙
醚、油漆、稀料、松香油及含易燃溶剂的制品等；

　　3.易燃固体：红磷、闪光粉、固体酒精、赛璐珞、发泡剂H、偶氮二异庚腈等；

　　4.自燃物品：黄磷、白磷、硝化纤维（含胶片）、油纸及其制品等；

　　5.遇湿易燃物品：金属钾、钠、锂、碳化钙（电石）、镁铝粉等；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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